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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物业小区物业企业服务情况

业主评议工作指引（试行）

为加强平安和谐广州建设，推动物业服务行业高质量发展，

发挥广大业主对物业服务企业的监督作用，加快形成质价相符和

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和国务院、

省、市物业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，借鉴外地经验，结合本市实际，

探索开展业主评议住宅小区物业服务情况，制定本工作指引。

一、评议对象

本市辖区范围内实行专业化物业服务的住宅小区，包含划分

为同一物业服务区域的以住宅为主的综合性小区内，依法依约提

供物业服务的物业企业。非物业小区的、达不到《广州市实行政

府指导价的普通住宅前期物业服务标准》最低的五级服务标准的、

同一年度内先后有两家物业企业提供服务的、即将撤出等情形的，

不纳入当年评议范围。

二、评议周期

对物业企业前一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的物业服务情况进

行评议。实行动态更新，一年一评议。

三、评议内容和方法

(一)评议内容



— 3—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和国务院、省、市物业管理

条例以及《广州市实行政府指导价的普通住宅前期物业服务标准》

等相关规定，结合日常信访投诉和矛盾纠纷反映出的突出问题，

综合考量后确定了 20项广大业主可感知、好评议的内容，满分 100

分，详见《广州市 （物业小区名称）物业服务情况业主评议

表》（以下简称《业主评议表》，详见附件）。

全市通用的《业主评议表》不足以体现物业小区管理服务工

作要求的，业主可以制定具有本小区特点的《业主评议表》，经

召开业主大会会议，由专有部分面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

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，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

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，向属地镇街

提出更换《业主评议表》，属地镇街会同区房屋行政主管部门跟

进处理。

（二）评议方法

为确保客观、公正、高效，保障小区全体业主参与评议的权

利，减轻相关各方的工作量，统一采用广州市业主决策电子投票

系统收集业主评议意见。在投票系统没有业主信息的小区可酌情

采取其他评议方法。基于电子投票系统具备业主身份识别、自动

统计等功能，公布、查询业主评议结果时不显示具体的房号、打

分，确保业主在评议过程中不受外界干扰，避免任何企业、个人

打击报复或采取其他不公正待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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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工作安排

（一）物业服务企业自评（每年１月前完成）

一是由属地镇街明确纳入评议范围的物业小区，并逐个通知

到位。二是由纳入评议范围的物业服务企业在物业小区现场张贴、

在物业小区微信群公告前一年度履行物业服务合同的情况、按照

《业主评议表》开展自评的情况。三是业主对物业服务情况、自

评情况提出异议的，物业服务企业及时回应和说明。

（二）业主评议（每年 4月底前完成）

业主关注“广州物业管理”微信公众号、绑定身份后即可评

议物业服务企业前一年度的服务情况。系统后台会统一向已绑定

身份的业主发出参与线上评议的温馨提示，业主应当真实、客观

地填写评议分数和意见、建议。业主委员会（物业管理委员会）、

楼长、小区志愿者、物业服务企业要积极动员小区业主参与评议。

评议时间自每年的 2月 1日起，至 4月 30日止，合计 3个月，评

议结束时，系统将自动生成评议结果。

（三）公布和反馈结果（每年 6月底前完成）

由市房屋行政主管部门通过网站等渠道公布当年全部参评小

区的评议结果。

由属地镇街一是从系统导出辖内每个小区的详细评议结果，

包括总分、20个单项分和业主意见、建议。二是逐一向对应的物

业企业反馈评议结果，评分较低的有针对性地提出规范服务的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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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要求。三是同步通过在物业小区现场张贴、在物业小区微信群

公布等方式确保业主知情权。

五、评议结果和运用

（一）参与人数

采用累进计算法（类似纳税额的计算法）。500户（包含 500

户）以下的不少于 10%、500到 1000户（包含 1000户）之间的不

少于 5%、1000户以上的不少于 3%，参与人数应当达到的最少数

量按照各区间比例得出的数量相加（系统会自动计算出达标数

量）。

（二）评议结果

在参与评议的业主中去掉评分最高的 10%、去掉评分最低的

10%（非整数时四舍五入），剩下 80%参评业主的平均分为业主

评议的平均分。

（三）结果运用

一是向物业服务企业反馈各小区的业主评议结果，便于物业

服务企业有针对性地整改问题。二是相关单位结合自身的平台、

渠道，公开全市物业小区物业服务的业主评议结果，做到信息公

开、透明、真实，为业主选聘、续聘物业服务企业提供参考。三

是业主评议结果作为政府部门行政监管、信用管理、物业小区综

合评议的重要参考，参与率低、评议分数低的不能参与美好家园

等先进典型的打造，推动物业服务企业重视服务品质、规范日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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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为。四是物业服务行业协会在开展行业自律时要与评议结果有

机衔接，结合组织章程给予相应的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措施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积极参与评议

物业服务企业要认识到业主评议对改进物业服务品质、化解

日常矛盾纠纷、取得业主理解信任、建立稳定服务关系的积极作

用，要认真对待、及时回应业主的意见和建议。要动员广大业主

积极参与评议，提高参与人数和比率，为业主选聘物业服务企业

提供客观真实的参考。

（二）督促整改问题

对在业主评议和政府部门监管中发现的问题，相关单位要及

时跟进，致力于形成“发现问题—督促整改—落实整改—确认整

改”的闭环机制，将问题整改落到实处，增进广大业主的获得感、

幸福感、安全感。

（三）实行差异化监管

实行差异化日常监管，健全物业服务行业综合监管体系。对

物业服务规范的小区，以物业服务企业自查自纠、政府部门随机

抽查为主；对物业服务不规范的小区，加大监督管理力度，加密

现场督查频次。

（四）优化监管工作

梳理、汇总、分析物业小区物业服务业主评议的结果，掌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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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业小区物业服务的真实现状，找准存在的薄弱环节和共性问题，

为政府部门出台有针对性的监管措施提供参考，推动物业服务行

业高质量发展。

七、试行时间

本评议指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试行三年。试行期满结合开

展情况再行完善。《广州市物业小区物业服务情况业主评价指引

（试行）》（穗建物业〔2024〕778号）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广州市 （物业小区名称）物业服务情况业主评

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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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广州市 (物业小区名称）物业服务情况
业主评议表

序号 评议指标
满意

比较

满意
一般

不

满意

很不

满意

极不

满意

5分 4分 3分 2分 1分 0分

1 工作人员服装统一、行为规范

2 客服人员态度良好、工作耐心

3 按要求维护保养电梯，没有因物
业服务企业原因导致的运行异常

4
按要求维护保养消防设施设备，

没有因物业服务企业原因导致的

运行异常

5 照明设施功能完好

6 安全秩序管理维护到位

7
装饰装修管理服务到位，没有因

物业服务企业原因导致的安全隐

患

8
汽车停放有序（业主不听从引导，

违规停放、充电等不属物业服务

企业责任）

9
电动自行车管理服务到位（业主

不听从引导，违规停放、充电等

不属物业服务企业责任）

10 分类收集生活垃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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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 20项评议指标没有涵盖的内容，如您另有意见、建议，请在本栏补充：

11 清洁卫生良好

12 绿化养护良好

13 张贴服务电话、服务事项、负责
人员、收费项目和标准等信息

14
按季度公布物业服务费的收支情

况

15 按季度公布业主共有资金的收支
情况

16 开展宣传、警示、危险提醒工作

17 积极推动安全隐患的治理

18 畅通意见投诉渠道，处理业主意
见和投诉

19 提供上门维修服务

20 有节日布置和小区活动

总 分



评议说明：

1.评议指标的相关内容来源于《民法典》和国务院《物业管理

条例》《广东省物业管理条例》《广州市物业管理条例》以及《广

州市实行政府指导价的普通住宅前期物业服务标准》等相关规定，

结合日常处理信访投诉和矛盾纠纷调处反映出的突出问题，综合

考量后确定。

2.请广大业主关注“广州物业管理”微信公众号、绑定身份后，

根据本小区物业服务企业前一年度履行物业服务合同的情况，给

予客观公正的评议。

3.评议指标共 20项，合计最高 100分。每 1项评议指标从高

到低分为 6个档次，分别为：满意（5分）、比较满意（4分）、

一般（3分）、不满意（2分）、很不满意（1分）、极不满意（0

分），请业主从 6个备选项中单选 1项。

4.电子投票系统具备业主身份识别、自动统计等功能，公布、
查询业主评议结果时不显示具体的房号、打分，可确保广大业主

在评议过程中不受外界干扰。

5.欢迎您抽出宝贵时间参与评议。由市房屋行政主管部门通过

网站等渠道公布当年全部参评小区的评议结果，并作为政府部门

行政监管、物业协会行业自律的重要参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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